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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東增持收購股份

本公告由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本公司控股股東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
上市規則）Morgan Hill Holdings Limited（「Morgan Hill」）告知，Morgan Hill已於二零二一年
一月七日按平均價每股股份約0.540港元在市場上增持收購合共10,880,000股本公司普通股
（「股份」）（「增持收購事項」）。Morgan Hill由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姚勇杰先生最終實益擁有

51%權益。

緊隨增持收購事項完成後，Morgan Hill將持有合共365,175,000股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
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35.44%）。

承董事會命
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姚勇杰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一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姚勇杰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蔡成海先生及呂旭雯女士；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朱宗宇先生、張維寧博士及俞文卓先生組成。


